
  1 

107 年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分會工程論文競賽辦法 

106.1.20本學會第70屆 

 第 3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辦法根據中國工程師學會（本學會）學生分會輔導綱要第七條規定設立之。 

二、 競賽目的 

    本學會教育委員會，為激勵大專學生積極參與工程專題研究，以培養其獨立思

考、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提升論文寫作、口頭報告的能力，特分成土木、機械、

電機、電子、資訊、化工、材料及工業工程等八組，舉辦此項競賽。 

三、 參賽資格 

    凡本學會學生分會之大專學生（不限定為會員，但不含研究生），積極從事工

程專題研究者，由所屬學生分會輔導老師推薦，均得參與本項競賽。若所屬大學

無中工會學生分會，得由論文指導老師或系院主管代為推薦。 

四、 提審文件 

(一) 論文全文或實務專題報告一份。（應符合一般工程論文格式） 

(二) 四頁精簡報告一式四份。（請參見附件一） 

(三) 學生分會輔導老師推薦表一式四份。若所屬大學無中工會學生分會，得由論文指導

老師或系院主管代為推薦。（請參見附件二） 

(四) 光碟一式四份，內含資料一至資料三。 

 

五、 文件審查(初選) 

(一) 重點掌握（佔40％）：目標、過程、結論、研究精神等。 

(二) 寫作能力（佔30％）：組織結構、文句詞彙、圖表製作等。 

(三) 研究績效（佔30％）：學術價值、創意、實踐、推薦表等。 

 

六、 評選程序 

    由承辦單位工學院院長（或相關學術行政主管）邀請學者專家，組成遴選小組

評選之。其程序如下： 

(一) 初選：以「精簡報告」書面審查評比佔60％，擇優參與複選； 

(二) 複選：以每篇論文簡報18分鐘及評審詢答評比佔40％； 

(三) 決選：由遴選小組依初選、複選評定總成績，核定分組得獎名單，特優獎一名（得

從缺）、優等獎一名、佳作獎若干名。決選名單，送教育委員會轉呈理事長備查。 

 

七、 獎勵方式 

    得獎學生及指導人員，分別頒給中英文獎狀，並於「資源分享營會」中公開表

揚。得獎論文由教育小組另頒給獎金。特優獎新臺幣10,000元、優等獎新臺幣

5,000元、佳作新臺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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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它規定 

、其它規定 

1. 截止日期：107 年 4 月 23 日(周一) 前，備妥指導老師推薦表一式四份（格

式請參見附件二），連同論文全文一份、四頁精簡報告一式四份（格式請參

見附件一）、光碟一式四份，以限時掛號寄到「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國

立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裴靜偉 教授收」，以郵戳為憑，逾時不予受理。

初選結果暫定於107年5月中旬公告於中興大學電機系首頁及中工會首頁，

另以電子郵件通知入圍複選之作者。 

2. 簡報複選日期及地點：暫定 107 年 5 月 26 日 (週六) (暫定)，於國立中興大

學工學院舉行，確實的時間與地點會以 e-mail 通知入圍者確認。 

   3. 凡入圍複選簡報之論文主要作者，酌量補助來回車馬費。 
 

九、 本辦法經教育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並呈報理事長備查。修改時亦同。 

 


